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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会议 

2002年 4月 8日至 19日，纽约 
 
 

  在加强《不扩散条约》审议进程的框架内说明第六条和 1995年关于“核

不扩散与核裁军的原则和目标”的决定第 4段(c)分段执行情况的报告 
 

印度尼西亚提交的报告 

 

 印度尼西亚完全赞成不扩散核武器的规范，完全支持从地球上彻底消除核武

器的目标。印度尼西亚认为，2001 年 9月 11 日的恐怖袭击清楚表明，国际社会

急需合作加强核不扩散的规范，实现核裁军的目标，打击形形色色的国际恐怖主

义，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落入恐怖团伙的手中。 

 自 1979年 7月 12日以来，印度尼西亚一直是《不扩散条约》的负责任的缔

约国，全面履行条约规定的法律义务。此外，印度尼西亚发挥建设性作用，与其

他国家一起提倡设立东南亚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并于 1997 年批准了关于建立

东南亚无核武器区的《曼谷条约》。这一切也都证明印度尼西亚坚决主张不扩散

的立场，表明印度尼西亚积极承诺支持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目标，清楚显示印度

尼西亚随时准备协助加强全球和区域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在这方面，印度尼西亚

鼓励核武器国家加速加入关于东南亚无核武器区的条约的进程，以便该条约能最

终生效。 

 印度尼西亚也强调《不扩散条约》的一个基本方面十分重要，即应促进和平

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核能在供电、保健、农业等部门满足国家发展需要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为此，印度尼西亚支持原子能机构协助《不扩散条约》缔约国根据

可持续发展原则拟定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项目。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印度尼

西亚已根据《条约》第 3条第 4款的规定同原子能机构签订了一项保障协定，并

已接受和实施 1997年 5月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核可的附加议定书范本。 

 印度尼西亚重申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或任何其他核爆炸将有助于在所

有方面不扩散核武器，有助于核裁军进程，进而彻底销毁核武器，因此也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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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在这方面，印度尼西亚正在按照宪法程序审议《全

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将在适当时候提交其批准书。同时，印度尼西亚已指定

六个地震观测站加入信息管理网络，以监测《条约》的遵守情况。 

 为了增进社会公众对核扩散的危险以及对实现核裁军的必要性的认识，印度

尼西亚政府定期开展宣传活动，举办讨论会等等。参加讨论会有社会许多方面的

人士，例如政府官员、议员、学者、高等院校学生、媒体人士和名人。为此目的，

2000年 12月 12日和 13日在茂物举行了一次国家级讨论会。 

 最后，印度尼西亚重申，《不扩散条约》所有缔约国都应执行问责制原则，

以此加强不扩散的规范。为了落实这一原则，所有缔约国都应该坚持不懈地执行

一系列有关协定，包括不扩散条约 1995年审议和延期大会和 2000年审议大会上

订立的协定。 

  

  

 

 


